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姚江南岸滨江休闲带（青林渡路-育才路）

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5]489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城市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招标
人为宁波城市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世明建设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由市、区两级筹措解决，
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
施工进行资格预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姚江南岸，东起育才路，西至青林渡路，

南至规划姚江东路。
建设规模：长度约 1030 米，总用地面积约 91648 平方

米。其中Ⅰ标段为青林渡路至萧甬铁路线，长约 450m，用地
面积约 41192平方米；Ⅱ标段为萧甬铁路线至育才路，长约
580m，用地面积约50456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113678.23万元。
招标控制价：Ⅰ标段约 2500 万元；Ⅱ标段约 15000 万

元，具体详见补充文件。
计划工期：Ⅰ标段为 360天，并满足滨江休闲带总体进

度要求；Ⅱ标段为 540天，其中挖河段工期需满足姚江东路
填河段施工所需。

招标范围：I标段为景观铺装工程、给排水工程、智能化
工程及附属工程等施工。Ⅱ标段为桥梁及景观铺装工程、地
下停车场、给排水工程、堤岸工程、智能化工程、人防工程及
附属工程等施工。

标段划分：共划分为 2个标段，各标段范围详见图纸及
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申请人可同时参加2个标段的施工投
标申请，但同时入围两个标段后最多只能中标一个标段。

质量要求：按国家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并确保宁波市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标准

化工地。
3.申请人资格要求
3.1I标段申请人资格要求：
3.1.1 要求申请人具备以下（1）（2）中任意一项资质，并

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1）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
（2）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及以上且营业

执照中经营范围包含园林绿化；或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三级资质及以上与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包含园林绿化的
单位组成的联合体。

3.1.2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注
册）专业为市政公用工程，

3.1.3申请人（指联合体牵头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
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施工企业信用等级不得评
为 D 级（以资格预审之日所在季度的系统提供的信息为
准）；

3.1.4 拟派项目经理应无在建项目（同一工程项目分段
发包或分期施工的除外）；申请人（指联合体牵头人）及其拟
派项目经理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在系统中审
核通过；申请人（指联合体牵头人）的人工工资担保须在本
招标项目所在区审核通过。

3.2II标段申请人资格要求：
3.2.1 要求申请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安

全生产许可证，同时具备①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
及以上资质和②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或
由具备上述①②资质单位组成的联合体，并在人员、设备、
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2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壹级注册建造师，（注册）专

业为市政公用工程，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

3.2.3 申请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
下简称“系统”）施工企业信用等级不得评为D级（以资格预
审之日所在季度的系统提供的信息为准）；

3.2.4 拟派项目经理应无在建项目（同一工程项目分段
发包或分期施工的除外）；申请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须在系
统录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在系统中审核通过；申请人的人
工工资担保须在本招标项目所在区审核通过。

3.3其他：
3.3.1 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申请人，须

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3.2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

执行人。产生预中标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在公示前对预中
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进行查询（以“信
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若为失信
被执行人的，则取消预中标候选人资格并重新组织招标。

3.3.3 各标段均接受联合体资格预审申请。联合体投标
的，应满足下列要求：I 标段联合体牵头人应具备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II标段联合体牵头人应具
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各标段项目
经理由联合体牵头人派遣；如联合体投标的，除非另有规定
和说明，本资格预审文件中涉及的“申请人”一词亦指联合
体各方。

4.资格预审方法
4.1本项目资格预审采用的有限数量制；
4.2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数量各标段均入围11家。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规定的资格预审文件下载

时间内（北京时间，下同，详见时间安排表）登录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自行下载
资格预审文件，未购买资格预审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申请
将被拒绝。

5.2资格预审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即投标申请截止

时间，下同）详见时间安排表，资格审查会地点为宁波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受理场所见当日公告栏）。

（B）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须在
投标申请截止时间前上传至宁波市公共资源网上交易暨电
子监察系统（http：//ggzy.bidding.gov.cn:60822/t9/login.jsp）。
投标申请人可提交备份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光盘或 U
盘形式），如提交备份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应单独密
封包装。

5.2逾期送达（或上传）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资格预
审申请文件，招标（代理）人不予受理。

7.资格预审文件公告发布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城市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鄞州区松下街595号
联系人：胡工
招标代理机构：世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中山东路796号东航大厦1911
联系人：陈文昌、吴瑾婷、周旭东
电话：0574-87284375
传真：0574-87680182

姚江南岸滨江休闲带（青林渡路-育才路）工程资格预审公告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规划道路（爱登南路-耕渔南路）工程已由宁波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以甬高新经【2019】78号批准建设，
项目业主为宁波国家高新区国有资产管理与会计核算中心，招标人
为宁波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市斯正项目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高新区财政安排，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西始爱登南路，东至耕渔南路。
建设规模：本项目为新建城市支路，全长约 361 米，标准横断面

宽度 20米。道路按城市支路标准设计，设计车速为 30km/小时，交叉
口车速为 20km/小时，采用 3m 人行道+14m 车行道+3m 人行道的标
准横断面，同时建设综合管线、路灯、景观灯配套工程（详见施工图纸
及工程量清单）。

项目总投资：约2557万元。
招标控制价：7318197元。
计划工期：240日历天。
招标范围：规划道路（爱登南路-耕渔南路）工程施工图及工程

量清单范围内的工程总承包（具体详见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
标段划分：1个。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安全

生产许可证，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
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投标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

统”）施工企业信用等级不得评为 D级（以开标之日所在季度的系统
提供的信息为准）；

3.4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执业资格（临时
建造师按最新文件执行），（注册）专业市政公用工程，具有有效的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

3.5拟派项目经理应无在建项目（同一工程项目分段发包或分期
施工的除外）；

3.6其他：
3.6.1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须通过浙江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6.2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其相关内

容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已在系统中审核通过；
3.6.3投标人已按规定办理人工工资支付担保且在有效期内，注

册地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的，其人工工资支付担保在系统中显示的
登记地须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地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外的，其人
工工资支付担保在系统中须显示已在高新区登记。

3.6.4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执行
人。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规定的招标文件下载时间内（北京

时间，下同，详见时间安排表）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高新区分
网（http://gaoxin.bidding.gov.cn/）自行下载招标文件，未购买招标文
件的投标人，其投标将被拒绝。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
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下同）详见时间

安排表，开标地点为宁波国家高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室一（宁
波高新区广贤路997号行政服务中心南楼307室）。

5.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代理）人
不予受理。

6.招标公告发布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高新区分网、

宁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广贤路997号创新孵化大楼北楼十楼
联系人：柴工
电话：0574-87909190
招标代理人：宁波市斯正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566号创意三厂3号楼2楼
联系人：胡旭昂
电话：13567404133、0574-87158302
传真：0574-87158610

规划道路（爱登南路-耕渔南路）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关于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支公司营业场所变更的公告
经向宁波银保监局备案，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公司营业场所地址由宁波市慈溪市白沙路

街道友谊商厦8-5室805号变更为宁波市慈溪市古塘街道奇乐大厦<8-4>室、<8-5>室，特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142330282
机构住所：宁波市慈溪市古塘街道奇乐大厦

<8-4>室、<8-5>室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12年09月29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19年08月16日
许可证流水号：0239004

机构负责人：王震

联系电话：0574-58960700
客户服务电话：4008667788
邮政编码：315300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

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

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批准并经总公司授权的其

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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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版】 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招投标
等公平竞争方式作出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服务许可决定。

第四十八条 从事餐饮服务、集体供餐等活动的单位
和个人产生的餐厨垃圾，应当单独收集、处置，除按照规
定可以由餐厨垃圾产生单位自行收集、运输的外，应当委
托依法取得生活垃圾经营服务许可的环境卫生专业服务单
位收集、运输。

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单位应当将餐厨垃圾交由依法取
得生活垃圾处置许可的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场所或者生活
垃圾卫生填埋场所等餐厨垃圾处理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不得随意进行处置。

第四十九条 责任人应当负责化粪池、储粪池的粪便
清运、处理，防止阻塞、外溢。责任人可以委托市容环境
卫生专业服务单位组织清运、疏通。

第三节 建筑垃圾管理

第五十条 建筑垃圾处置应当遵循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建筑垃圾产生者承担处置责任的原则。

建筑垃圾应当实行分类管理、集中处置，鼓励对建筑
垃圾进行综合利用。

第五十一条 施工单位和建筑垃圾消纳场所、中转场
所的经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设置遮挡围墙，进出口的路面
应当实行硬化处理，并设置车辆清洗设施，采取有效措
施，防止尘土飞扬、污水流溢、污染道路。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施工单位应当及时清除剩余建
筑材料、拆除临时施工设施，并按照规定及时清运、处置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和其他废弃物。

装饰、装修房屋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当在指定的地点
堆放，并与生活垃圾和其他废弃物分别收集，按照规定及
时清运、处置。

第五十二条 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应当在处置前向
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获得城市建筑垃圾处置
核准，并按照核准的内容处置建筑垃圾。

第五十三条 建筑垃圾运输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路
线、时间将建筑垃圾运至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的建筑垃圾消纳场所和中转场所，不得沿途丢弃、遗撒、
随意倾倒。

第五章 环境卫生设施建设与管理

第五十四条 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市容环
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及环境卫生设施的设置标准，制定环
境卫生设施建设年度实施计划，并组织实施。

市容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和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年度
实施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应当建立社会公开和公众参与制
度，听取公众意见，接受公众监督。

第五十五条 生活垃圾收集、处置设施建设，应当符
合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规划和国家有关技术标准。

生活垃圾收集、处置设施工程建设的勘察、设计、施工
和监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执行。

生活垃圾收集、处置设施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依
法组织竣工验收，并在竣工验收后三个月内，依法向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和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建设工程项
目档案。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五十六条 市、区县 （市） 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建筑
垃圾消纳场所和中转场所建设。

建筑垃圾消纳场所和中转场所的建设应当符合国家、
省、市的规定和技术标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
建筑垃圾消纳场所和中转场所。

第五十七条 新区开发、旧区改建、住宅小区建设、
道路拓建以及其他大型公用建筑建设时，应当按照规定的
标准配套建设公共厕所、垃圾中转站等环境卫生设施，并
与其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环境
卫生设施的设计方案，应当征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的意见。

环境卫生设施竣工经验收合格后，由建设单位报市容
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十八条 城市道路的环境卫生责任人和公共场所
的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设置公共厕所、垃

圾容器、废物箱及其他配套的公共环境卫生设施，并保持
干净整洁和正常使用。

第五十九条 环境卫生设施的产权单位，应当加强对
环境卫生设施的管理，定期进行保养、维修、更新，保持
环境卫生设施的整洁、完好、有效。

公共厕所和其他环境卫生设施，应当设置明显、规
范、统一的标志，并有专人负责保洁，按时开放。

第六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损坏、拆除、
关闭环境卫生设施，不得擅自改变环境卫生设施的使用性
质。确需关闭、闲置、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的，建设单位应
当事先提出相应方案，报经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核
准，并按照规划的要求予以重建。其中，关闭、闲置、拆
除生活垃圾处置设施的，由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商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后核准，并采取措施，防止污染环境。

第六章 执法监督和保障

第六十一条 市和区县(市)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和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建立信息化管理制度、执法巡查制
度、市容环境卫生投诉、举报受理制度，及时发现和查处
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行为。

任何人发现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损害市容环境
卫生的行为，均有权劝阻并向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投诉、
举报。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对投诉、举报认真进行调
查处理，并在十日内将处理意见答复投诉人、举报人。

第六十二条 市和区县(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和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实行执法
责任制和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规范监督检查行为，加强
行政指导，实施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和说理式行政
处罚制度，提高执法水平和效率。

第六十三条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执
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当着装规范、佩戴明显标志，主
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遵守行政执法程序，做到公正、文
明执法。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告知当事人行政处罚的依
据、理由、标准，不得随意提高或者降低处罚标准，不得
擅自减、免罚款或者处理罚没物品。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
规和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已有处理规
定的，依照其规定处理 。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市容环境卫
生责任人不履行环境卫生保洁责任的，责令限期改正，给
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建筑物、构筑物容貌管
理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照下列规定
处以罚款：

（一） 违反第十八条规定，建筑物外立面装修和有关缆
线架设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
的罚款；

（二） 违反第二十条规定，未设置有关隔离设施的，处
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道路容貌管理规定的，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 违反第二十四条规定，主要道路两侧和广场上有
关公用设施的设置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的，处五十元以上
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二） 违反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排油烟口、排污水
口的设置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的，对单位处一千元以上三
千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户外广告设施容貌管理
规定，未将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有关材料报送备案的，责
令限期报送；逾期不报送的，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
罚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不
改造或者拆除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违反设置规划和设置技术规
范，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存在安全隐患的；

（二） 未经批准擅自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
（三）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期限届满未申请办理延期手续

且未拆除户外广告设施的。
前款第 （二） 项、第 （三） 项规定的情形，涉及规划

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由规划等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

依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理：
（一）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随意倾倒、抛洒、

堆放生活垃圾的，责令限期清除，对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下的罚款；

（二）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未经许可从事餐厨
垃圾收集、运输或者处置活动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将餐厨垃
圾交由本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以外的单位、个人收运或者
处置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两千元以上五
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千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
款；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单位将收运的餐厨垃圾交由本条
例第四十八条规定以外的单位、个人处置的，责令限期改
正，处五千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两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三）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施工单位、
建筑垃圾消纳场所、中转场所经营单位未采取建筑垃圾管
理措施防止尘土飞扬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施工单
位、建筑垃圾消纳场所、中转场所经营单位未采取建筑垃
圾管理措施防止污水流溢、污染道路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四）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未经核准擅自处置
建筑垃圾或未按照核准的内容处置建筑垃圾的，责令限期
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产生严重后果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条 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作出要求

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
人逾期不履行，经催告仍不履行，其后果已经或者即将危
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市容环
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
的第三人代履行。

需要立即清除道路或者公共场所的遗漏物、障碍物或
者污染物，当事人不能清除的，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可以决定立即实施代履行；当事人不在场的，市容环境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事后立即通知当事人，并依法作
出处理。

代履行的费用按照成本合理确定，由当事人承担。
第七十一条 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综合行政

执法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
履行职责，遵守法定程序，不得损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

违反前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
上级主管部门、行政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不履行管理职责，对依法应当予以制止或者查处
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查处，对依法应当受理、处理的投
诉、举报不予受理、处理的；

（二） 滥用职权，损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
益的；

（三） 包庇、纵容违法行为人的；
（四） 利用职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
（五） 违反法定程序执法的；
（六）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七十二条 阻碍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
公务，或者侮辱、殴打市容环境卫生作业人员，违反 《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七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主要街道和重点区域的范
围，由市、县(市)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

第七十四条 本条例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200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宁波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同
时废止。

宁波石浦港将于2019年9月15日至16日举行第二

十二届中国开渔节妈祖巡安和开船仪式活动。为保障

活动顺利进行及船舶航行安全，决定对石浦港部分水

域实行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水上交通管制时间：

2019年9月15日，1800至2130时；

2019年9月16日，0700至1300时。

二、水上交通管制 范 围 ： 中 国 水 产 城 （概 位

29° 11′ 36″ N/121° 55′ 33″ E） 与 黄 胖 礁 灯 桩

（概位 29°10′57″N/121°55′42″E） 连线并向南

延伸至岸边，以及铜瓦门 （概位 29°12′54″N/

121° 57′ 33″ E）、 东 门 （概 位 29° 11′ 42″ N/

121°58′06″E） 和下湾门 （概位 29°09′48″N/

121° 58′ 36″ E） 之 间 的 水 域 。（上 述 坐 标 均 为

CGCS2000坐标系）

三、注意事项：

水上交通管制期间，由海事、渔政、公安、海监

等船艇担任现场警戒，除参加巡游船舶和相关工作船

艇外，其他各类船舶禁止在上述交通管制区内航行，

并服从现场警戒艇的指挥。

2019年9月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宁波海事局

关于宁波石浦港部分水域
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宁波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